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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背景下提高直接税
比重的必然性与策略

张　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０２８）

摘　要：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扩大消费是当前中国经 济 转 型 面 临 的 两 大 任 务，中 国 现 行 税 制 结 构 在 生 产 流 通 环 节 的

税负重，整体税制具有累退性的特征，难以适 应 高 质 量 发 展 阶 段 的 要 求，逐 步 提 高 直 接 税 比 重 是 中 国 经 济 转 型 的 必 然 要

求。要在明确支出需求和结构的基础上，从全口径政府收入出发，制订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的税制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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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以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要动

力的要素驱动模式，以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都难以为继，

经济增长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

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中国当前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难以适应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了“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的税制改革目标。在这一背景下，研究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模式的内在关联，

探寻以税制结构优化促进中国经济转型的机制、路径与具体措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与任务

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以２００８年为界经济增长分为两个阶段。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７年的经济

增速不断攀升，由２００２年的９．１％升至２００７年的１４．２％；２００８年后经济增长率呈下行趋势，２０１２年后

经济增长率低于８％，２０１５年后低于７％，在６．７％～６．９％之间窄幅波动（表１）。２００２年以来经济增长

明显的阶段性变化有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外需下降的因素，但根本原因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结

构的深层次转变。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以充分发挥劳动力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为基本驱动力的，这种分工不

仅表现为产业间的国际分工，即在最终产品具有显著劳动密集特征的产业，如纺织产业获得了越来越大

的国际市场份额；同时也表现为产业内的国际分工，即在机电、电子产品等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产业中获

得了产业链中技术含量相对较低而劳动相对密集的基础零部件、装配等环节的国际市场份额。在国际分

工整体格局中，发 达 国 家 控 制 着 高 新 技 术 研 发、精 密 零 部 件 和 成 套 设 备（如 干 线 飞 机、核 电 站）以 及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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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创意、品牌等高端服务业；中国则成为工业制成品和基础零部件的世界工厂，同时从发达国家地区引

进资本，进口精密零部件和成套设备，从资源输出国大量进口能源和资源产品。这种国际分工格局导致

中国对主要的出口市场———美国有巨大的贸易顺差，而对日本、韩国、德国、中国台湾地区、澳大利亚、沙

特等有贸易逆差①。

在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下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这意味着中国大量的产能是为世界市场准备的，由此

导致消费占ＧＤＰ的比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以２００１年为基期进行对比，２００１年中国货物出口增长率

为６．７４％，货物出口额与ＧＤＰ的比为１９．８７％；而２００２年入世后，货物出口额的增速远高于名义ＧＤＰ
的增速，２００６年货物出口额与ＧＤＰ的比增至３５．３６％的峰值，２００７年略有下降，为３４．６５％。而同一时

期，最终消费率由２００１年的６１．６１％降至２００７年的５０．１４％，到２０１０年降至最低点４８．４５％；其中居民

消费的比重由２００１年的４５．５８％降至２０１０年的３５．５６％（表１）。

表１　中国ＧＤＰ增长率与需求结构（２００１－２０１７年）

年份
ＧＤＰ

增长率（％）

名义ＧＤＰ
增长率（％）

货物出口

额增长率（％）

货物出口额

与ＧＤＰ的比（％）

最终

消费率（％）

居民消

费比重（％）

资本

形成率（％）

２００１　 ８．３　 １０．５５　 ６．７４　 １９．８７　 ６１．６１　 ４５．５８　 ３６．３０

２００２　 ９．１　 ９．７９　 ２２．３５　 ２２．１４　 ６０．５７　 ４５．０４　 ３６．９０

２００３　 １０．０　 １２．９０　 ３４．６６　 ２６．４１　 ５７．４９　 ４２．９０　 ４０．３７

２００４　 １０．１　 １７．７７　 ３５．３２　 ３０．３４　 ５４．７４　 ４０．９２　 ４２．６６

２００５　 １１．４　 １５．７４　 ２７．５８　 ３３．４４　 ５３．６２　 ３９．７７　 ４０．９８

２００６　 １２．７　 １７．１５　 ２３．８６　 ３５．３６　 ５１．８６　 ３８．０３　 ４０．６１

２００７　 １４．２　 ２３．１５　 ２０．６６　 ３４．６５　 ５０．１４　 ３６．７３　 ４１．２４

２００８　 ９．７　 １８．２４　 ７．２３　 ３１．４２　 ４９．２２　 ３６．０５　 ４３．２１

２００９　 ９．４　 ９．２５ －１８．２９　 ２３．５０　 ４９．３７　 ３６．２０　 ４６．３３

２０１０　 １０．６　 １８．３２　 ３０．４７　 ２５．９１　 ４８．４５　 ３５．５６　 ４７．８８

２０１１　 ９．５　 １８．４７　 １５．１５　 ２５．１９　 ４９．５９　 ３６．３２　 ４８．０１

２０１２　 ７．９　 １０．４４　 ４．９６　 ２３．９４　 ５０．１１　 ３６．７０　 ４７．１８

２０１３　 ７．８　 １０．１６　 ６．０１　 ２３．０４　 ５０．３１　 ３６．８１　 ４７．２５

２０１４　 ７．３　 ８．１９　 ４．９２　 ２２．３４　 ５０．７３　 ３７．４８　 ４６．７７

２０１５　 ６．９　 ７．００ －１．８９　 ２０．４９　 ５１．８２　 ３８．０５　 ４４．７５

２０１６　 ６．７　 ７．９１ －１．９５　 １８．６２　 ５３．６２　 ３９．２１　 ４４．１８

２０１７　 ６．９　 １１．２３　 １０．７６　 １８．５４　 ５３．６２　 ３９．１０　 ４４．４１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８》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住户部门的份额不断下降，居民收入分 配 差 距 扩 大。

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８年，住户部门在初次分配、可支配总收入中的份额均呈不 断 下 降 的 趋 势，２００８年 降 至 最

低，分别为５８．６６％和５８．２８％，比２０００年下降了８．４９和９．２６个百 分 点，２００８年 后 仅 有 缓 慢 回 升（表

２）。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则长期高位运行，２００８年达到了最高峰０．４９１，到２０１５年逐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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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７》的数据，２０１６年，对美国出口占大陆出口总额的１８．３７％，贸易逆差占全部逆差的约一半；而 韩 国、日

本、中国台湾、德国、澳大利亚、俄罗斯、沙特占进口的份额分别为１０．０１％、９．１７％、８．７４％、５．４２％、４．４６％、２．０３％、１．４９％，且均为贸易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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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０．４６２，但２０１６年又反弹至０．４６５①。住户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份额的下降与居民收入基尼

系数的居高不下抑制了消费的增长，加剧了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

表２　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

年份
初次分配总收入结构（％） 可支配总收入结构（％）

企业部门 政府部门 住户部门 企业部门 政府部门 住户部门

２０００　 １９．７２　 １３．１３　 ６７．１５　 １７．９４　 １４．５３　 ６７．５４

２００１　 ２１．４０　 １２．６７　 ６５．９３　 １８．９２　 １５．０１　 ６６．０７

２００２　 ２１．５７　 １３．９４　 ６４．４９　 １９．３４　 １６．２３　 ６４．４３

２００３　 ２２．２８　 １３．６２　 ６４．０９　 １９．９４　 １６．０９　 ６３．９７

２００４　 ２５．１２　 １３．７４　 ６１．１４　 ２２．５１　 １６．４３　 ６１．０５

２００５　 ２４．５２　 １４．２０　 ６１．２８　 ２１．６０　 １７．５５　 ６０．８４

２００６　 ２４．７４　 １４．５３　 ６０．７３　 ２１．５４　 １８．２１　 ６０．２５

２００７　 ２５．６５　 １４．７４　 ５９．６１　 ２２．１０　 １９．０１　 ５８．８９

２００８　 ２６．６１　 １４．７３　 ５８．６６　 ２２．７４　 １８．９８　 ５８．２８

２００９　 ２４．７３　 １４．５８　 ６０．６９　 ２１．１９　 １８．２８　 ６０．５３

２０１０　 ２４．５１　 １４．９９　 ６０．５０　 ２１．１９　 １８．４１　 ６０．４０

２０１１　 ２３．９５　 １５．３８　 ６０．６７　 ２０．０３　 １９．１９　 ６０．７８

２０１２　 ２２．７３　 １５．６２　 ６１．６５　 １８．４７　 １９．５４　 ６１．９９

２０１３　 ２４．１２　 １５．２２　 ６０．６６　 １９．７７　 １８．９４　 ６１．２９

２０１４　 ２４．６７　 １５．２４　 ６０．０９　 ２０．５０　 １８．８５　 ６０．６５

２０１５　 ２４．１６　 １４．９５　 ６０．８９　 １９．８１　 １８．５５　 ６１．６４

２０１６　 ２４．２５　 １４．４６　 ６１．２８　 ２０．０１　 １７．８９　 ６２．１０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数据计算得到

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出口增速显著下降，到２０１７年货物出口占ＧＤＰ的比重由２００７年的

３４．６５％降至２０１７年的１８．５４％，而这一时期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回升缓慢，仅分别提高了５．１７和３．６５
个百分点，政府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在“稳增长”中发挥着主要作用。

从需求结构看，２００８年后外需的波动是出口增速下行的重要因素，但从供给层面分析，中国人口老

龄化导致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引起的要素禀赋变化才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根本原因。１９８２年，中国１５～
６４岁人口有６．２５亿人，占人口的比重为６１．５％；到２０１０年，１５～６４岁人口的比重达到７４．５％的峰值，

２０１３年达到１０．０６亿人的峰值后开始下降；而６５岁以上人口的比重由１９８２年的４．９％升至２０１７年的

１１．４％②。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会进一步丧失，相关

产业将加快向南亚、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转移的步伐，而中国经济要继续保持增长只有通过

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驱动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这就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

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转型升级会对现有的国际分工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在国际分工

８１

①

②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分别为０．４７９、０．４７３、０．４８５、０．４８７、０．４８４、０．４９１、０．４９０、

０．４８１、０．４７７、０．４７４、０．４７３、０．４６９、０．４６２、０．４６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ｚｔｊｃ／ｚｄｔｊｇｚ／ｙｂｌｈ／ｚｙｓｊ／２０１７１０／ｔ２０１７１０１０＿１５４０７１０．ｈｔｍｌ．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８》。



价值链中地位的提高导致发达国家与中国的分工模式逐步从垂直分工转为水平分工，而中国经济的巨大

体量使得这种转变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当年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地区）产业升级对国际分工格局的冲击。

尽管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国际分工中水平分工的深化会带来全球经济总体的增长，但这势必进一步改变

世界经济格局，尤其是中美两个大国的经济实力对比，这是目前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根源，意味着中国经

济发展外部环境的根本性改变。

因此，中国现阶段经济转型的目标和任务主要有两个：一是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要加快推进产业结

构升级，进一步焕发市场的活力，鼓励创新创业和对新兴产业的投资；二是要着重调整需求结构，在推进

出口市场多元化和“稳出口”的同时，通过扩大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进一步扩大消费市场的规模，使
中国由国际分工链条中产品加工地逐步转换为可以与美国相媲美的最终产品消费地，从而提升在国际分

工中的主导权，这对于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至关重要。

二、税制结构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与中国税制的现状

一个国家的税制结构是由其特定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政府支出需求、征管能力

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而税制结构一旦形成又会对经济社会运行产生持续而深刻的影响。

从税收对经济运行影响的角度分析，如果我们假设所有的税负最终是由自然人承担的，可以将税收

从家庭收入端区分为对劳动所得征税和对资本所得征税，在支出端区分为对消费征税和对投资（储蓄）

征税。

由于消费的边际倾向递减，一般认为除对奢侈品征税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外，对消费征税总体上具

有累退性；而家庭的资本所得来源于储蓄转化的投资，高 收 入 家 庭 资 本 所 得 的 占 比 相 对 较 高，因 此 对 所

得征税，尤其是对资本所得征税有利于调节收入分 配。对 投 资 直 接 征 税，如 固 定 资 产 方 向 调 节 税 会 通

过提高企业成本转化为对消费征税，其 中 不 能 转 嫁 的 部 分 会 通 过 压 低 工 资 或 减 少 利 润 形 成 劳 动 所 得

或资本所得的税负。对存量财富征 收 的 财 产 税，如 一 次 性 征 收 的 遗 产 税 相 当 于 对 家 庭 积 累 的 存 量 财

产征税；以存量财富为税基按年度 征 收 的 财 产 税，如 房 地 产 税，根 据 其 转 嫁 情 况 会 形 成 所 得 或 消 费 的

税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征税环节看，在生产环节对商品和服务或投资形成的资产征收的税收如果能

完全转嫁，则相当于对消费征税，如消费型增值税就被视为对最终消费的征税。但在市场环境发生剧烈

变化时，不能转嫁的部分不仅可能会压低企业利润，甚至会导致企业无法收回部分初始投资，从而形成对

投资本身的征税。此外，税负的转嫁不仅与要素相对稀缺性及其变化有关，还受到国民收入循环中征税

环节和纳税人对税负的易见程度，即税收显著性（Ｔａｘ　Ｓａｌｉｅｎｃｅ）的影响［１］。尽管存在着特定市场条件下

准确计算各税种税负转嫁的困难，但在总体上，由不同税制结构决定的税负在劳动所得、资本所得、消费、

投资或财产上的分布差异会对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ＧＤＰ总量和人均产出低，所得税的税基相对较小，即使对少数高收入阶层，

受征管能力的制约也难以有效征收个人所得税，因此普遍以生产和流通环节的流转税作为主要的税收来

源。相对于多环节全额征收的流转税，仅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避免了生产和批发环节纳税带来的扭

曲，同时也不存在出口退税和进口环节征税的问题，但零售环节的税源分散难以保证税收收入来源，多环

节按照增值额征收的增值税既减少了重复征税，又能通过上下游抵扣机制带来较高的征收率，因此自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诞生以来得以在除美国之外的大多数国家普遍推广。中国１９９４年以来税制改革最大的成

就是引入并逐步推广和完善了增值税制度，在实现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税收制度。

中国现行的税制结构具有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特征，表３列示的１１个国家可以分为两组，一组是美

９１张斌：经济转型背景下提高直接税比重的必然性与策略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 大 利 和 韩 国，这７个 国 家 属 于 ＧＤＰ总 量 和 人 均 ＧＤＰ均 较 高 的 发 达 经 济

体①；另一组巴西、墨西 哥、土 耳 其 和 南 非，属 于 ＧＤＰ总 量 较 大 且 人 均 ＧＤＰ与 中 国 接 近 的 发 展 中 经 济

体②。从表中可以看出，税收收入（不含社会保险缴费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各国之间差异较大且与经济

发展水平并无直接的关系。从税制结构看，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比重除略低于巴西外，显著低于其他国家；

企业所得税的比重与日本、墨西哥接近，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商品服务税的比重低于土耳其，与巴西接近，

但其中对商品和服务普遍征收的税收除低于巴西外，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各国财产税及财产税中周期性

对不动产征收的税收差异较大，中国这两个比重属于居中的水平。

表３　税制结构的国际比较（２０１５年）

国别
税收占

ＧＤＰ比重（％）

个人所

得税（％）

企业所

得税（％）

商品和服务税（％） 财产税（％）

合计 一般 特殊 合计 不动产税

美国 ２０．０　 ５３．１　 １１．１　 ２２．３　 １０．１　 ８．６　 １３．５　 １２．６

日本 １８．６　 ３１．２　 ２０．３　 ３４．７　 ２２．６　 ９．６　 １３．５　 １０．１

德国 ２３．１　 ４２．６　 ７．５　 ４４．６　 ３０．２　 １１．７　 ４．７　 １．９

英国 ２６．４　 ３４．２　 ９．２　 ４０．６　 ２６．１　 １２．９　 １５．５　 １１．８

法国 ２８．４　 ３０．０　 ７．３　 ３８．６　 ２５．０　 １２．６　 １４．３　 ９．２

意大利 ３０．３　 ３７．２　 ６．７　 ３９．１　 ２０．３　 １４．３　 ９．３　 ５．２

韩国 １８．５　 ２３．４　 １７．８　 ３８．１　 ２０．８　 １４．９　 １６．９　 ４．４

墨西哥 １４．０　 ２３．８　 ２３．３　 ４４．７　 ２７．７　 １６．２　 ２．３　 １．５

土耳其 １７．８　 ２０．６　 ８．０　 ６２．５　 ２９．０　 ３１．０　 ６．９　 １．４

巴西 ２３．７　 １０．５　 １１．６　 ５５．８　 ５１．６　 ４．３　 ８．５　 ２．３

南非 ２８．６　 ３３．９　 １６．６　 ４０．９　 ２４．１　 １６．１　 ５．３　 ４．１

中国 １７．５　 ８．３　 ２２．２　 ５６．０　 ４２．６　 １３．４　 ９．３　 ３．４

　　　　　注：中国的数据年份为２０１７年。数据来源：根据ＯＥＣＤ数据库计算得到

由于上述各国之间税收占ＧＤＰ的比重差异较大，要反映税制结构对经济的影响，以各税 种 收 入 占

ＧＤＰ的比重为指标更具可比性。表４为包括社会保险缴费收入在内的１２个国家各税种收入占ＧＤＰ比

重的比较。从表中可以看出，包括社保收入在内的税收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各国之间仍有较大差异，法

国、意大利、德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不仅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也显著高于美国、日本、英国、韩国。从各税

种占ＧＤＰ的比重来看，２０１７年中国社会保险缴费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为４．８％③，仅高于墨西哥和南非；

个人所得税占ＧＤＰ的比重仅为１．４％，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表中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

所得税的比重低于南非，与日本接近，但高于其他国家；中国商品和服务税占ＧＤＰ的比重高于日本、美

国、韩国、墨西哥，位居１２个国家的第５位，但其中对商品和服务普遍征收的税收的比重除低于巴西外，

０２

①

②

③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２０１７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韩国的ＧＤＰ总量按现价美元计算在世 界 的 排 名 分 别 为 第

１、３、４、５、７、９、１２位。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ＧＤＰ，美国接近６万美元，德国为４．４万美元，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接近４万美元；意大利为

３．２万美元；韩国接近３万美元。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ｃｎ．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２０１７年，巴西、墨西哥、土耳其、南非ＧＤＰ总量按现价美元计算在世界的排名分别为第８、１５、１７、３２位。按

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ＧＤＰ，巴西为９　８２１．４美元，墨西哥为８　９０２．８美元，土耳其为１０　５４０．６美元，南非为６　１６０．７美元。中国的ＧＤＰ总

量排名世界第二，人均ＧＤＰ为８　８２７．０美元。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ｃｎ．

２０１７年全国社会保 险 基 金 收 入５５　３８０．１６亿 元，其 中 保 险 费 收 入３９　５６３．６１亿 元，占 ＧＤＰ的 比 重 为４．７８％；财 政 补 贴 收 入

１２　２６４．４９亿元，扣除财政补贴后的净收入为４３　１１５．６７亿元，占ＧＤＰ的比重为５．２１％。数据来源：财政部《关于２０１７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执行情况 与２０１８年 中 央 和 地 方 预 算 草 案 的 报 告》，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ｗｕｘｉｎｘｉ／ｃａｉｚｈｅｎｇｓｈｕｊｕ／２０１８０３／ｔ２０１８０３２３＿２８４７９９６．

ｈｔｍ．该数据与最终决算数会有差异。



高于其他１０个国家。

表４　各项税收占ＧＤＰ比重的国际比较（２０１５年）

国别
税收收入

（含社保）（％）

社会保

险缴费（％）

个人所

得税（％）

企业所

得税（％）

商品和服务税（％）

合计 一般 特殊
财产税（％）

美国 ２６．２　 ６．２　 １０．６　 ２．２　 ４．５　 ２．０　 １．７　 ２．７

日本 ３０．７　 １２．１　 ５．８　 ３．８　 ６．４　 ４．２　 １．８　 ２．５

德国 ３７．１　 １４．０　 ９．８　 １．７　 １０．３　 ７．０　 ２．７　 １．１

英国 ３２．５　 ６．１　 ９．０　 ２．５　 １０．７　 ６．９　 ３．４　 ４．１

法国 ４５．２　 １６．８　 ８．５　 ２．１　 １１．０　 ７．１　 ３．６　 ４．０

意大利 ４３．３　 １３．０　 １１．３　 ２．０　 １１．８　 ６．１　 ４．３　 ２．８

韩国 ２５．２　 ６．７　 ４．３　 ３．３　 ７．１　 ３．８　 ２．８　 ３．１

墨西哥 １６．２　 ２．２　 ３．３　 ３．３　 ６．３　 ３．９　 ２．３　 ０．３

土耳其 ２５．１　 ７．３　 ３．７　 １．４　 １１．１　 ５．２　 ５．５　 １．２

巴西 ３２．０　 ８．３　 ２．５　 ２．７　 １３．２　 １２．２　 １．０　 ２．０

南非 ２９．０　 ０．４　 ９．７　 ４．７　 １１．７　 ６．９　 ４．６　 １．５

中国 ２２．２　 ４．８　 １．４　 ３．９　 ９．８　 ７．４　 ２．３　 １．６

　　　注：中国的数据年份为２０１７年。数据来源：根据ＯＥＣＤ数据库计算得到

中国政府收入来源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要对中国税制结构及其经济影响作出判断，不应仅局限于

税收和社会保险缴费收入，在全口径预算收入中还有大量实质上具有税收性质的政府收入项目，如一般

公共预算中的专项收入；政府性基金等。这些项目不仅具有税收的性质，其中大部分在生产环节对商品

和服务征收，属于实质上的间接税①。此外，地方政府在土地供应中的垄断地位带来的超额利润在性质

上也属于凭借政治权力获得的政府收入，会通过提高房地产的成本而转化为投资和住宅消费的负担。

综上所述，中国现行税制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从征收环节看，大部分税收来自生产和流通领域

并主要由企业缴纳，在收入分配环节对自然人直接征收的税收比重偏低；二是从全口径政府收入的口径

看，对消费和投资征税的比重偏高，而来自所得的税收比重相对偏低，政府收入整体具有累退性。

三、提高直接税比重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的税制改革目标，尽管直接税、间接税的概念被

广泛使用，但其涵义却不尽一致。对当前中国直接税内涵和外延的界定要放在“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的

特定语境下，从政策意图和政策目标出发进行分析。

在讨论税收对经济的影响时，直接税和间接税通常是按照税负转嫁的难易程度区分的，而一个税种

的税负是否难以转嫁不仅缺乏准确的标准，转嫁的难易程度也会随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变化而改变。从国

民收入循环中的征税环节来看，直接税被认为是对最终纳税人征收的，如所得税；间接税则是通过中间环

节征收的，如增值税。但无论是按照转嫁的难易程度还是按照征收对象区分都面临着很多问题，如美国

１２张斌：经济转型背景下提高直接税比重的必然性与策略

① ２０１７年，专项收入的规模为７　０２８．７１亿元；不含国 有 土 地 使 用 权 出 让 收 入 的 政 府 性 基 金 收 入９　４０５．１８亿 元，扣 除 彩 票 公 益 金

１　１５４．１１亿元，中央特别国债经营基金收入６７１．５３亿元，彩票发行和销售机构业务费收入２２１．６０亿元后的收入为７　３５７．９４亿 元。两 项

合计为１４　３８６．６５亿元，相当于税收收入的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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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州零售税、中国的车辆购置税是价外税，而且是在消费行为发生时由消费者直接缴纳，应当将其视为直

接税，而这与“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的政策意图并不一致。

如果仅仅按税种的属性进行分类，将所得税、财产税计为直接税，流转税计为间接税，２０１７年将社保

缴费计入税收收入后，社 保 缴 费 收 入 的 比 重 为２１．５１％，企 业 所 得 税 的 比 重 为１７．４６％、个 人 所 得 税 为

６．５１％，三者合计为４５．４８％，加上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后，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比重已超

过５０％。似乎中国现行的税制结构已经不是以间接税为主体，而是双主体的税制结构。

实际上，“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强调的是税制结构的优化，经由税收征管决定的不同税种的实际税

负通过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进而对收入分配、消费、投资、出口等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直接影响，并通

过经济利益的分配对社会、政治等领域产生间接影响。因此，税制结构的优化一定是相对于特定社会在

特定历史时期面临的具体社会经济问题而言的，税制结构是否优化应以通过税制改革调整总体税负在纳

税人之间的分布对特定经济社会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为判断依据。

如前所述，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实现创新驱动和产业结构升级；二是要调整需求结构，摆脱对出口和投资的过度依赖，扩大消费需

求，尤其是居民消费。因此，“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不应仅定位于某一类税种比重的上升，而是要在深入

研究税负分布对经济社会影响的基础上，以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发展为目标推进税制结构的优化。

具体来看，中国当前经济转型对税制型结构优化提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要求。

第一，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长期支出压力对财政可持续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带来

财政赤字扩大和政府债务风险加大的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导致的财政收支缺口将对财

政的可持续性带来更大挑战。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数据，中国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处于持续上升态

势，２０５０年预计达到３．５９亿人，老龄人口占比同步上升，２０５０年达到２６．３０％的高位①。而与此同时，税

收收入在２０１２年后呈现下降趋势，２０１７年税收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为１７．４５％，比２０１２年的１８．６２％下

降了１．１７个百分点，一般公共预算中的非税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则由２００２年的１．０４％升至２０１７年的

３．４１％②。考虑到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和未来财税体制改革的趋势，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政府

性基金和一般公共预算非税收入难以持续增长，如果要保持政府收入的总体规模，迫切需要大幅增加税

收收入占政府收入的比重。

尽管税收收入占ＧＤＰ比重下降有近年来中国政府实施较大规模减税政策的影响，但现行政府收入

弹性不足的问题不容忽视。未来，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以超额累进的个人所得税为

代表的直接税具有更高的收入增长弹性，是未来保持税收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必然选择。

第二，中国经济转型要求提高税制的累进性。根据ＯＥＣＤ的数据，中国２０１３年税收和转移支付后的

基尼系数为０．５１４③，在我们选择的世界１８个主要国家④中仅次于南非，不仅高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

英国、意大利、韩国、西班牙等发达经济体，也高于印度、巴西、土耳其、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从税收和转

移支付对基尼系数的影响来看，２０１３年中国税收和转移支付前的基尼系数为０．５４８，发达国家该指标也

普遍处于０．５左右的高位。但经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调节后，上述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降至０．２９～０．３９
之间，而中国税收和转移支付后的基尼系数仅下降了０．０３４，降幅为６．２％，说明财政收支的再分配功能

２２

①

②

③

④

数据来源：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２０１７）．Ｗｏｒｌ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ｅ　２０１７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ｃｕｓｔｏｍ　ｄａｔａ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ｖｉａ　ｗｅｂｓｉｔｅ．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８》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２０１３年为０．４７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ｚｔｊｃ／ｚｄｔｊｇｚ／ｙｂｌｈ／ｚｙｓｊ／

２０１７１０／ｔ２０１７１０１０＿１５４０７１０．ｈｔｍｌ．

１８个国家中，澳大利亚、墨西哥的数据年份为２０１４年，日本的数据年份为２０１２年，美国、英国、瑞典的数据年份为２０１６年，中国、

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的数据年份为２０１３年，其他国家的数据年份为２０１５年。数据来源：ｈｔｔｐｓ：／／ｓｔａｔｓ．ｏｅｃｄ．ｏｒｇ／．



比较薄弱（图１）。

对商品和服务普遍课征的间接税具有累退性。由于中国现行税制中增值税的比重偏高，而具有较强

收入分配调节功能的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偏低，在各种税负转嫁假设下对中国现行税制收入分配效应测度

的结果均显示中国税制整体是累退的［２］。政府非税收入中大量的收入项目也是对商品和服务征收的，这
进一步加剧了税制的累退性。

中国现行直接税的累进性也有待提高。由于对工薪所得为主的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的征收率不同，

加之储蓄存款利息、资本市场股票转让和利息所得等优惠政策的影响，中国目前个人所得税不仅规模小，

其来自资本所得的收入比重更低。２０１６年，工资、薪金所得占个人所得税的比重为６６．７７％，而利息、股

息、红利所得，财产转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合计的比重仅为２２．１０％①，这导致个人所得

税的累进性不足。

社会保险缴费收入中占主 体 的 城 镇 职 工 社 会 保 险 缴 费 基 数 限 定 在 本 地 区 社 会 平 均 工 资 的６０％～
３００％之间，缴费基数下限的规定增加了实际工资低于这一水平的低收入缴费者负担，而３００％上限的规

定则降低了高收入缴费者的负担。从而降低了社保缴费的累进性。

税制整体的累退性不仅恶化了收入分配，同时也抑制了消费。此外，中国目前增值税占ＧＤＰ的比重

超过７％，由于出口可以退税，相对于所得税比重较高的国家，这种税制结构有利于扩大出口而不利于国

内消费［３］。因此，提高直接税比重不仅对于实现社会公正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

实现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

图１　税收与转移支付对基尼系数影响的国际比较

第三，提高直接税比重有利于减少市场扭曲，促进创新驱动和产业结构升级。从征收环节来看，在生

产流通领域多环节征收的间接税会对市场机制的运行产生较大的扭曲，尽管增值税具有“中性”特征，但

多档税率会影响其“中性”作用的发挥。而且，生产流通领域的税负重使得在经济下行、结构调整的过程

中税负转嫁困难，加上增值税留抵退税等制度不完善导致企业垫支大量税款，加剧了经营困难，实质上形

成了对投资征税；此外，对企业征收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财产税也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中国目前

的税制结构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有利于保证税收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但在经济转型期，产业结构的调

整带来投资风险的提高，而生产流通领域的税负过重会增加企业投资的成本从而抑制对风险相对较大的

创新产品和新兴产业的投资。因此，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将征税环节更多转移至收入分配环节有利于

３２张斌：经济转型背景下提高直接税比重的必然性与策略

① 数据来源：《中国税务年鉴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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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税收对市场机制的扭曲，促进创新驱动和产业结构升级。

第四，以自然人为征税主体的直接税制度是数字经济时代的要求。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不仅要以发

达国家已有的高附加值产业为赶超目标，同时还要高度重视新技术革命的影响。工业社会以企业为载体

的专业化分工链条是增值税建立的基础，但数字经济的发展使生产要素的组合越来越灵活，“公司＋雇

员”的工业社会生产方式将逐步被“平台＋个人”的数字经济生产方式替代。以制造－批发－零售模式建

立起来的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制度，包括进出口税制体系将难以长期维持，未来数字经济时代的税制将

很有可能最终放弃对日益复杂和难以识别的企业及流转环节的征税，取而代之的是依托收入和支付信息

的电子化面向自然人直接征收个人所得税和由消费者直接缴纳的消费税［４］。因此，建立以自然人为征税

主体的税制结构也是适应数字经济时代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

四、提高直接税比重的目标、约束与措施

就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的特定政策意图和政策目标而言，“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是税制

结构优化的目标，但相对于经济社会政策目标而言，这又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具体来说，“逐步提高

直接税比重”的最终政策目标有两个：一是通过提高直接税的比重，相应降低消费的税负，在提高税制整

体累进性，更好地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作用的同时扩大居民消费，减少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

二是通过提高直接税的比重，降低企业在投资和生产环节缴纳的税款，尽量缩短税负转嫁的链条，减少税

收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从而促进税收“中性”，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考虑到内外部环境的约束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实现上述目标面临着三方面的约束：一是

经济发展中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要处理好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积极性，鼓励投资和增加对资本所得征税

的矛盾；二是在经济全球化和资本自由流动的背景下，世界各国都致力于吸引资本和高素质人才，提高资

本和高收入阶层的税负面临着国际税收竞争的约束；三是中国现阶段的税收法治环境和税收征管能力对

提高直接税比重的约束［５］。因此，中国提高直接税比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根据内外部环境和约束

条件的变化逐步推进。

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首先要着眼于政府收入结构的优化，目前中国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险缴费收入占

ＧＤＰ的比重并不高，但政府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并不低。提高直接税比重要与税费综合改革相适应，从

中长期看，取消或大幅降低具有间接税性质的各项非税收入比降低增值税负担更为重要。

其次，提高直接税比重要与中长期支出需求相适应。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美

国、日本和德国、法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也有很大差距，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福利支出的水平

不同，二是赤字和债务规模不同。而宏观税负水平和支出结构的差异对各国的税制结构有直接的影响。

在“清费立税”的基础上，未来中国税制结构优化要与支出规模和结构的变化相适应，不仅要关注税收收

入内部的结构，更要关注各税种占ＧＤＰ比重的优化。此外，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

高，直接面对自然人的转移性支出的增加会强化个人福利与税负之间的关联，从而为个人所得税和社会

保险缴费等直接税的征收提高创造更好的社会条件。

要实现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的目标需要在预测未来支出需求和结构的基础上制订包括各类非税收

入在内的中长期税制改革方案，要将提高税制整体的累进性和减轻生产流通环节税负作为制订方案的基

本原则并明确具体的分阶段实施的量化目标，如个人所得税占ＧＤＰ比重分阶段提高的具体目标、税制改

革对居民基尼系数的降低幅度等。此外，在正在推进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个人所得税改革和社会保险费

征缴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加快建立与自然人纳税人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和税收征管体系。

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现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税制框架下继续优化税制，逐步将综合所得的范围扩大至经常性资本

所得；适当降低综合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逐步将劳动所得税率与资本所得税率、经营所得税率相衔接。

４２



专项附加扣除制度的设计要充分考虑征管和遵从成本，为避免税基扣除方式带来的高收入群体受益更大

的问题，应考虑采取税额抵免的方式，在条件成熟时还应建立退税和负所得税制度将专项附加扣除惠及

更多群体。

二是加快推进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在征管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统一缴费基数并适当降低费率。

从短期看，要保持社保缴费负担总体稳定；从长期看，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要在适当降低费率的同

时通过提高征收率和覆盖面适当提高社保缴费的规模。同时，应取消缴费下限，提高缴费上限以增强社

保缴费的累进性。

三是要结合土地制度和房地产租税费制度改革稳妥推进房地产税改革。当前，房地产税改革要注意

区分以财富调节为主要目标，针对多套住房所有者征收的房地产调节税和以筹集地方公共服务资金为主

要目标，作为基层政府主体税种，普遍征收的房地产税。从长期看，要逐步建立有利于调节存量财富分配

的财产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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